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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輛裝載危險物品臨時通行證　  94年4月2日竹監壢字第    　 　　號

	運 送 車 輛
	車　　主
	萬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
	電話號碼
	（03）451-1388

	
	地　　址
	中壢市忠福里興光路4號1樓  
	車　號
	(曳引車： 383-GS
(半拖車： K7-50

	
	車　　別
	□一般貨車　　(半聯結車
	
	

	危  險  物  品  資  料
	廠商

貨主
	名稱
	生揚化工原料股份有限公司
	電話號碼
	（03）499-0246

	
	
	地址
	桃園縣龍潭鄉中興路４１２號１樓

	
	危險物品類別及名稱【請ˇ選，餘畫線刪除】
	□第二類：（□2.1組易燃氣體、□2.2非易燃，非毒性氣體、□2.3組毒性氣體）

□第三類：易燃液體□第四類：（□4.1組易燃固體、□4.2組自燃物質、□4.3組禁水性物質）　□第五類：（□5.1組氧化性物質、□5.2組有機過氧化物）　□第六類：6.1組毒性物質

(第八類：腐蝕性物質　□第九類：其他危險物　□（其他）第　　類：

	
	裝載方式
	□貨櫃（油槽櫃）式運載　　(罐裝式運載

□框式桶裝（鋼瓶）式運載　□散裝式運載
	裝載重量
	依行車執照核定之

重量裝載。

	運　　　　　送　　　　　限　　　　　制
	限　　定　　運　　送　　路　　線
	(國道一號－高雄端交流道至基隆端交流道。

(國道二號－機場端交流道至鶯歌系統交流道。

(國道三號－□鶯歌系統交流道至中和交流道、(龍井交流道至大溪交流道、(中埔交流

道至田寮交流道、(燕巢系統交流道至林邊交流道、(快官交流道至梅山

交流道。

(國道四號－清水端交流道至豐原系統交流道。

(國道八號－新化端交流道至台南端交流道。

(國道十號－左營端交流道至旗山端交流道。

【※以上路線除國道高速公路公告禁行路段外，另裝載毒性氣體（含空車）之行駛時段則限於早上六時至下午六時。】

(基隆巿、台北縣巿、桃園縣巿、新竹縣巿、苗栗縣巿、台中縣巿、彰化縣巿、雲林縣巿、嘉

義縣巿、台南縣巿、高雄縣、屏東縣巿、台東縣巿、花蓮縣巿、宜蘭縣巿、南投縣巿。
（確實遵照上開各道路主管機關所公告或規定運輸路線行駛。）

(國道三號－基金交流道至汐沚系統交流道（含基隆港西岸聯絡道路）【本路段行駛時應確

實依高速公路局公告事項行駛。強制險、行照及定檢過期者以無通行證論。】

(高雄巿區－請遵照高雄巿聯結車公告行駛路線相關規定行駛。



	
	本通行證

有效期限
	94年4月2日起至94年4月21日止
	行駛

時間
	確實遵照國道高速公路局及省、巿、縣道路管理單位規定之時間及速限行駛。

	注意事項
	1、 應隨車攜帶本臨時通行證、有效之「所裝載運送人員專業訓練證明書」、所裝載危險物品之「物質安全資料表」等，如為罐槽車並應隨車攜帶有效之「罐槽體檢驗合格證明」。

2、 車頭及車尾應懸掛布質三角紅旗，車輛之左、右兩側及後方應黏貼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，應依規定隨車攜帶相關文件及有關安全之配備。（背後尚有注意事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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